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川教考院〔2011〕67 号 

 

 

四川省教育考试院 
关于做好我省 2011 年普通高校艺术、体育类 

专业招生填报志愿工作的通知 
 

各市州招办： 

根据《四川省 2011 年普通高等学校艺术、体育类专业招生

工作实施规定》（川招考委[2010]70 号）和《四川省 2011 年普

通高等学校招生实施规定》（川招考委[2011]18 号）的文件精神，

为做好我省 2011 年普通高校艺术、体育类专业招生填报志愿工

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关于艺术、体育类专业招生填报志愿政策办法 

1.凡参加具有单考资格的省外院校艺术类专业考试且专业

成绩上线的考生，可以填报省外院校艺术类专业志愿。考生应按

专业的本、专科层次分别填报本科或高职（专科）批次志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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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参加四川省艺术类专业统考且成绩达到省定本科线的考

生，可填报省内院校和认定我省专业统考成绩的省外院校（以下

简称认定成绩院校）的艺术本科、高职（专科）志愿；凡艺术专

业统考成绩只达到省定专科线的考生只能填报省内和认定我省

成绩院校的艺术高职（专科）志愿，错填本科志愿无效。 

3.体育考生按专业的本、专科层次分别填报本科、高职（专

科）批次志愿。凡体育专业统考成绩达到省定本科线的考生，可

填报省内、外院校体育本科、高职（专科）志愿；体育专业统考

成绩达只到专科线的考生只能填报省内、外院校体育高职（专科）

志愿，错填本科志愿无效。 

4.参加全国文化统考的艺术考生填报艺术志愿时只能填报

普通高校艺术并轨本科和高职（专科）计划志愿；参加普通高校

职教师资和高职班对口招生单独命题考试的考生只能填报普通

高校艺术职教师资和高职班对口招生专业志愿。两类考生志愿不

能交叉填报。 

5.报考艺术、体育类专业的考生可以兼报除提前批次以外的

普通高等学校非艺术、体育类专业志愿。兼报考生，除填报艺体

志愿外，还须另填报四川省 2011 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生志愿。 

6.艺术、体育类专业本科、高职（专科）批次录取中未完成

的计划，今年将向同批线上未录取考生进行公开征集志愿。在省

教育考试院规定的征集志愿时间内，考生若未填报征集志愿，则

视为自动放弃。 

二、关于投档模式、调档比例及录取原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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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今年我省艺术、体育类专业录取新生投档模式有以下4种： 

①在专业、文化成绩上线的情况下，按专业成绩从高到低投档； 

②在专业、文化成绩上线的情况下，按文化成绩从高到低投档； 

③在专业、文化成绩上线的情况下，按专业、文化成绩相加

所得总分从高到低投档。 

④在专业、文化成绩上线的情况下，全部投放学校（此种投

档模式仅限于经教育部批准的省外独立设置的艺术类院校本、专

科层次及部分省外院校本科层次）。 

前三种投档模式均在《招生考试报》“2011 年指导考生选报

高考升学志愿专刊”（以下简称“专刊”）中的艺术、体育类专业

后面及备注中注明，请考生仔细查阅。凡未注明的，录取投档时

均为在专业、文化成绩上线的情况下，全部投放学校。 

2.今年艺术、体育类专业录取新生调档比例有以下几种规定： 

①经教育部批准的省外独立设置的艺术院校本、专科层次及

部分省外院校本科层次录取新生时，由省教育考试院将专业、文

化成绩达到规定录取控制分数线的考生档案全部投放给学校。 

②省内院校本科层次调档比例可在学校招生专业计划数的

140%以内由学校确定。 

③高职（专科）层次调档比例可在学校招生专业计划数的

120%以内由学校确定。 

3.省教育考试院将按学校报送的投档模式和调档比例，将符

合条件的考生电子档案投放给招生学校，招生院校在所投档案中

按《招生章程》中公布的录取规则，全面考核，择优录取；院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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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主决定录取与否及录取专业，并负责解释未录取考生的不录取

原因。 

三、今年指导考生填报艺体志愿的几个注意事项 

1.今年艺体志愿本科批次设置一个第一志愿，一个第二志

愿，五个平行第三志愿；高职（专科）批次设置一个第一志愿，

一个第二志愿，一个第三志愿，五个平行第四志愿。顺序志愿栏

内设有“愿否校内专业调配”。“平行志愿院校”栏内的 A、B、C、

D、E 为自然顺序代号，该栏目考生只填院校名称及代号，不填

专业。 

2.艺术、体育类专业统考各类专业成绩分段统计表已在“四

川省教育考试院网站”、《招生考试报》和“招生考试网”(网址：

http://www.zk789.net)上向社会公告。这是考生选报志愿的重

要参考依据。 

3.今年招收艺术、体育类专业的院校、专业及代号，层次、

专业类别、投档模式、计划数等均以四川省教育考试院在 “专

刊”中公布的为准。招生学校在各种媒体和广告中公布的与“专

刊”不一致的，均以“专刊”为准。 

4.在指导填报志愿时，引导考生查阅学校的《招生章程》或

《招生简章》及“专刊”，了解学校对专业、文理科科类、文化、

身高、体检、单科以及性别等方面的要求，特别注意投档模式及

录取原则，根据自己优势选报学校及专业志愿，避免填报志愿的

盲目性。 

5.在填报志愿时，所有省内外院校及专业代号必须准确填



 5

报，若有考生因报考院校及专业代号不能在 “专刊”中查到，

请各县（区）招办进行认真复核后速与各市州招办联系询问，若

确实不能查到，市州招办应及时与省教育考试院联系，待得到确

认后再行指导考生填涂。 

四、志愿填报时间安排及要求 

1.根据艺体招生的特点，艺体本、专科志愿的填报时间统一

为文化高考之后、通知高考成绩之前一次性填报，省上建议放在

6月 12 日至 6月 16 日进行。具体时间由各市州招办自行确定，

但截止时间全省统一为 6月 16 日 18：00。届时请各级招办加大

宣传力度，周知到每位考生，认真细致的做好艺体考生的志愿填

报工作。 

2.艺术体育类考生志愿数据由各市州招办于2011年 6月 20

日 17：00 以前传送至省教育考试院计划信息处。 

3.今年凡普通类专业实行网上填报志愿的市州，艺体类专业

均实行网上填报志愿。实行网上填报志愿的市州招办，要将网上

填报志愿的具体办法周知到每个考生，并做好网上填报志愿的预案。 

4.为确保志愿信息的准确性，县（市、区）招办要根据网上

采集的考生志愿信息，打印出《志愿表》，交由考生本人核对签

字并存档，以免出现遗留问题。 

5.录取期间，艺体征集志愿的时间大致安排：本科批次在 7

月 13 日左右，高职（专科）批次在 7月 25 日左右。在同批次内，

若还须第二次征集志愿，则第二次征集志愿时间一般在第一次征

集的第二天或第三天。征集志愿办法：①省教育考试院将在上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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批次征集志愿时间的上午九点公布征集志愿的相关信息：如果如

期征集志愿，会公布需要征集的分专业计划缺额、未录取考生名

单和本次征集志愿的截止时间；如果需要推后征集志愿，则会公

布调整后的征集志愿时间安排；如果需要第二次征集志愿，也会

及时公布相关消息。②未实行网上填报志愿的地方，县（市、区）

招办应周知符合条件的考生按安排的时间到县（市、区）招办填

报征集志愿；实行网上填报志愿的地方，县（市、区）招办应周

知符合条件的考生及时在网上查阅，并按安排的时间在网上填报

征集志愿。③已录取考生不再参加征集志愿；填报征集志愿时尚

未录取、但在征集志愿投档时已确定录取的考生，其征集志愿无效。     

6.考生填报志愿是一项复杂细致的重要工作，各市州招办务

必高度重视。希望各市州招办根据本通知的精神并结合本市州的

具体情况，制定出相应的安排部署及时发至各县市、区招办。同

时要加强对填报志愿工作的宣传，引导考生正确估计、准确定位、

冷热搭配、扬长避短，认真做好志愿填报阶段的各项工作，确保

万无一失。 

     

二○一一年五月二十三日 

 

主题词：普通高校  艺术体育  填报志愿  通知 

四川省教育考试院办公室          2011 年 5 月 23 日印发 

（共印 70 份） 


